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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大部署，按

照《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

案》（国发〔2014〕64号）要求，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制

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围绕大地震灾害监测预警与风险防范、重大地质灾害

快速识别与风险防控、极端气象监测预警及风险防范、重大水旱

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多灾种重大自然灾害评估与综合防范等 5

项重点任务开展科研攻关和应用示范，为提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社会经济安全可持续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

本专项总体目标是：面向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的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针对重大地震灾害、重大地质灾害、极端气象

灾害、重大水旱灾害综合监测预警与防范中的核心科学问题，在

成灾理论、关键技术、仪器装备、应用示范、技术及风险信息服

务产业化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形成并完善从全球到区域、单灾

种和多灾种相结合的多尺度分层次重大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

科技支撑能力，推动关键技术、信息服务、仪器装备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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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化和产业化，建立一批高水平科研基地和高层次专业人才队

伍，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安全发展提供科技保障。

结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要求，本年度重点围绕自然

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部署 11个研究方向，国拨经费总概

算约 3亿元。

本专项要求以项目为单元组织申报，项目执行期 3~4年。鼓

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项目承担单位有义务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

应用，为突发重大自然灾害有关应急工作提供科技支撑。对于典

型市场导向且明确要求由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自筹资金与中央

财政资金的比例至少要达到 1:1以上。同一指南方向下，原则上只

支持 1项，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时，

可同时支持 2项，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结合过程管理开展中期

评估，根据中期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所有项目均应整体

申报，须覆盖全部考核指标。除有特殊要求外，每个项目下设课

题数不超过 5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家。

项目鼓励在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国家可持续发

展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区、重大自然灾害易发区及川

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区开展应用示范和灾害现场验证。

本专项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自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

1.1地下空间灾情信息感知与应急通讯装备

研究内容：面向地震等自然灾害对地下及遮蔽空间内人员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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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基础设施毁损等灾情信息实时获取需求，突破地下及遮蔽空

间内应急通信、定位、定向、灾情感知等关键技术；研制单兵可

穿戴式、可自主作业的地下及遮蔽空间灾情信息实时感知装备；

研制地下及遮蔽空间应急通讯网络系统装备。

考核指标：研制单兵可穿戴式地下及遮蔽空间灾情信息获取

集成装备 2台套以上，单兵集成装备总重量（含供电装置）小于

5kg，相对定位精度优于 1米，定向精度优于 0.5度（每 1000米行

进范围内）。研制可自主工作的地下及遮蔽空间灾情信息感知装备

2台套以上，可对目标范围的地物环境、有毒气体、气压和温度等

灾情信息进行全面感知、精准定位和实时传输，每小时目标监测

范围不小于 1km2或行进距离不小于 2km。研制地下及遮蔽空间应

急通讯网络系统装备，地下点对点通信距离不小于 1km，通信带

宽不低于 10Mbps。在地下及遮蔽空间等典型区域开展验证应用示

范。核心技术实现自主研发，申报发明专利 10项以上，制定国家

或行业标准（送审稿）1部。

1.2山地茂密林区等恶劣环境的应急指挥通信网络及终端装备

研究内容：针对高温、高寒、高湿等恶劣自然灾害救援环境，

以及山地茂密林区的应急通信需求，研究复杂恶劣环境下的高可

靠性应急指挥通信网络架构；研究具备强越障或穿透能力的通信

模式和技术，解决通信盲区和断点接续；研究通信终端的抗高温、

高寒、高湿等恶劣应用环境技术；研究通信终端的防盐雾、沙尘、

跌落技术；研制适应茂密林区恶劣环境的应急通信指挥网络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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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低成本的通信导航一体化终端装备，实现高温、高寒、高

湿等恶劣自然灾害救援环境下的应急指挥通信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制应急救援指挥平台及APP软件。研制不少于

2型的背负式、非视域通信基站设备，重量不超过 10kg，主机体

积不超过 500mm×400mm×300mm；研制不少于 3型的通信导航一

体 化 终 端 设 备 ， 重 量 不 超 过 1kg ， 主 机 体 积 不 超 过

150mm×100mm×20mm。具备通信模式接入和网络交换能力，具备

数据、语音、视频传输能力，支持卫星定位功能，地面点对点自

组网通信距离不小于 2km，通信带宽不低于 10Mbps。待机时间不

低于 48小时，连续工作时间不低于 4小时，防水等级 IP67，工作

温度-40℃至+55℃，存储温度-55℃至+70℃，工作湿度 95%

（30±5℃）。装备具备量产能力，在高温、高寒、高湿等恶劣自然

灾害救援环境以及山地茂密林区开展验证和应用示范。核心技术

实现自主研发，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3项，制定国家或行业标准

（送审稿）1部。

1.3自然灾害损伤水工建筑物水下应急检测与处置关键技术

装备

研究内容：面向重大地震、地质、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水

工建筑物水下应急检测与处置的需求，研究水工建筑物自然灾害

损伤巡检与应急处置技术方法；研发水库大坝灾后水下应急检测

与处置技术装备；研发水下快速施工、高耐久性和环保性修复材

料；研发长距离输水建筑物应急检测和处置技术装备；开展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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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检测与处置装备的应用示范；构建自然灾害损伤水工建筑物

水下应急检测与处置技术标准体系。

考核指标：自然灾害损伤水工建筑物水下应急检测与处置装

备可满足水下搭载机械手臂，配备修复作业平台，支持表面清理、

钻凿、嵌填和灌浆等多功能任务，支持搭载材料制备、储存和回

收装置，渗漏缺陷修复率 90%以上；在不同类型灾害现场进行验

证及示范。其中，水库大坝应急检测与处置装备水下检测效率不

小于 1000m2/小时，最大检测深度不小于 300m，渗漏点、裂缝等

缺陷定位精度不低于 1m，缺陷尺寸识别精度不低于 10cm；长距

离输水建筑物应急检测与处置装备自主航行距离不小于 10km，适

应流速不小于 2 m/s，定位精度不低于 1m。核心技术实现自主研

发，申请发明专利不少 10项，制修订行业标准规范（送审稿）不

少于 2部。

1.4大范围自然灾害交通网信息全息感知与智能控制及安全

诱导技术装备

研究内容：研究道路设施损毁阻断及恢复全天候、立体化、

大尺度智能侦测系统，研发通行通道的预警装置；研究基于交通

网全息信息的灾情识别与应急响应系统，研究大范围自然灾害交

通网综合运力信息优化配置系统，开发交通网应急通讯移动协同

指挥系统；研发基于北斗的道路应急运输通道高精度智能控制及

诱导技术装备；研究基于区块链的高可靠救援物资及装备储运系

统，研发一体化协同调度指挥平台；开展交通网信息全息感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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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及安全诱导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天基侦测成像时间小于 2 小时，空基和路基侦测

延时不超过 1秒，天基侦测范围半径不低于 500 千米；通过天、

空和路基信息的全息融合感知，可识别损毁类型不少于 10类，识

别准确率不低于 80%，应急响应延时小于 1秒，应急移动指挥通

信带宽不低于 1Mbps；灾害区域遮挡条件下高精度诱导装备精度

优于 1米，且诱导范围半径不低于 500千米；一体化调度指挥平

台储运系统节点数量不低于 30 个；在至少 3个典型区域进行示范

应用；核心关键技术实现自主研发，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6项，

制修订国家或行业标准（送审稿）不少于 3项。

1.5灾害现场高机动多功能模块化救援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面向地震、地质等自然灾害救援需求，开展适于

水陆空多途径机动的多功能模块化救援装备研制；研究救援装备

模块化结构及轻量化设计，实现装备的轻量化及现场的快速分解

与组装；研究一机多用功能化技术，实现挖掘、破碎等多种救援

作业功能的机电液快速切换；研究智能化自主控制系统，使装备

具备远程控制功能；研究装备的性能功能试验验证技术指标体系，

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研制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机动多功能模块化救

援装备，装备具备挖掘、破碎等不少于 5种作业功能及人工驾驶

和远程操控 2种操作模式，装备重量≤10 t，爬坡角度≥40°，行

驶速度≥10 km/h，挖掘斗容≥0.3m3；装备具备现场模块化快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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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功能且轻量化及现场模块化组装后的整机功能性能指标均不低

于原装备指标，单一模块重量≤500kg，拆/装时间≤90min；研制

机电液快速切换装置，机具切换时间≤15s；研制智能自主控制系

统，操作模式切换时间≤15s，遥控操作最大距离≥2km；在不少

于 3个国家级专业救援队开展验证和应用示范。申请发明专利不

少于 6项，制修订行业/团体标准（送审稿）不少于 2部。

有关说明：由企业牵头申报，鼓励产学研用联合申报。

1.6水下生命探测与搜索救援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

研究内容：面向洪水、溃坝等灾害失踪者水下搜索和救援需

求，研制便携式浑浊水域失踪者探测装置，开展多信息融合的失

踪者定位与探测识别技术研究；突破水下图像增强、水下救援作

业、智能控制与远程操作等关键技术，研制便携式水下应急救援

动力装备、水下救援机器人；在国家级及省级应急救援队伍开展

示范应用。

考核指标：研制的水下失踪者定位探测装备具高速精准定位、

实时通信功能，垂直航迹向分辨率优于 2厘米，平行航迹向分辨

率优于 9厘米，探测深度不少于 50米；水下应急救援装备具备切

割破拆、输送氧气、图像视频采集等功能，10毫米厚钢板每分钟

切割长度大于 30毫米，水下航速不低于 2米/秒，作业水深不小于

50米，连续作业时长不小于 60分钟；水下救援机器人可实现智能

水下悬停，定深、定向、悬停、原地转弯、水底行走、切割破拆，

水下航速不低于 2米/秒，作业最大水深不小于 300米。在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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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国家级及省级应急救援队伍开展示范应用；核心技术实现自主

研发，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10项，制修订国家或行业标准（送审

稿）不少于 2部。

1.7极端自然灾害现场危重伤员智能生命救治后送舱研究

研究内容：针对极端自然灾害现场危重伤员的救治和转运，

研发便携背负式生命救治移动舱体；研发匹配的低功耗电池驱动

自制氧装备，空气分离技术及其核心分离材料；研发匹配的危重

症生命支持装备；研发与后送医院及应急指挥中心对接的分布式

数据处理与人工智能远程信息管理系统，实时传输灾害现场和转

运中批量伤员的生命信息数据，并与舱体数据统一管理。

考核指标：舱体重量不超过 18kg，可在-20℃至+55℃、湿度

≥80%、海拔≥3000m环境下使用。制氧装备氮气氧气分离因子

≥10，制氧量大于 1L/min，浓度大于 90%；可以单独和配合舱体

使用。重症生命支持装备重量不超过 14kg，实现血压、心电、呼

吸等≥6种生理参数监测，具备心脏除颤、呼吸治疗、机械输液/

输血功能。信息系统管理病员信息数超过 5000个，采用多制式通

讯方式，通讯延迟≤70ms。整套装备有效工作时间≥2小时。完

成两套样机研制，并在至少 2个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示范应用。

核心技术实现自主研发，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制订国

家或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不少于 3部。

1.8山区和边远灾区应急供水与净水一体化装备

研究内容：面向山区和边远灾区救灾和生活供水保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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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地下水源智能可靠勘测技术装备，研发地下水源快速成井装

备，研发低功耗高扬程提水技术装备；研制应急水源水质快速判

别、高效低耗轻型化应急净水装备；研发山区和边远地区稳定可

靠的应急供水系统及快速布网技术装备；集成研制山区和边远灾

区找水、净水与供水一体化技术装备，并开展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地下水源智能可靠勘测装备找水准确率不低于

75%；地下水源快速成井装备应满足打井与加固一体化，深度 30

米以内的井成井时间不大于 24小时；单级提水装备适用扬程不低

于 1500米，提水流量不低于 30立方米/小时；应急净水装备总质

量不大于 30kg，总体积不超过 1m3，制水效率 85%以上，每立方米

出水的耗能不超过 1kWh，满足空投需求，产水水质符合《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大范围灾区智慧供水系统及布网

装备服务区域不小于 10km2，网点不少于 10处，完成布网时间不

大于 12小时，整体在 24小时内实现供水；集成山区和边远灾区应

急找水、净水与供水一体化平台 1套，产品达到中试阶段，并在 3

种不同类型灾害现场进行验证及示范；装备完全实现自主研发，申

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编制行业标准（送审稿）2部以上。

1.9子母式室内外空地两用灾情获取机器人装备研发

研究内容：面向自然灾害中致损的高层建筑物内部灾情信息的

快速获取，研制子母式灾情获取机器人装备，并开展应用示范。重

点研究具备空中飞行和地面移动能力的轻量化机器人本体构型设

计技术；无人母机平台适配与系统集成技术、空基自主投放与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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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室内自主导航与协同精准定位技术、多机协同侦测与室内地

图构建技术，实现建筑物内部灾情信息快速获取与智能识别。

考核指标：母平台实现不少于 2架子平台的释放和回收作业，

安全回收率不低于 70%，且具备为子平台提供通信中继能力；子

平台具备地面移动和飞行能力，机身展开最大尺寸不大于65厘米、

连续作业不小于 25分钟，实时回传视频。研制子母式平台样机 2

台套，并提出标准化技术指标体系，开展典型应用示范；申请发

明专利不少于 6项。

1.10自然灾害应急运输保障集成技术及装备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灾情实时侦测评估和应急运输组织决策技术，

研发应急运输保障信息系统；研发高承载能力、可拖挂专用重型

特种载运平台；研发具有轮履快换、空运空投能力的可拖挂专用

轻型载运平台；研究面向多种作业环境与货物类型的快速装卸和

捆绑系固技术，研发自装卸起重装备与捆绑系固专用装备；开展

多型装备与系统的集成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制成一体化跨区域应急运输保障信息平台 1台套，

具备灾情分析、态势跟踪、指挥决策等功能不低于 5种；专用重

型特种载运平台额定荷载不低于 65吨，最大爬坡度不低于 50%，

铺装路面最高车速不低于 55千米/小时，重载非铺装路面最高车速

不低于 15千米/小时；专用轻型载运平台满载总质量不高于 8吨，

宽度不高于 2.2米；自装卸起重装备作业半径不低于 18米、吊重

不低于 2吨；制定一体化跨区域应急运输保障技术标准（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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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4部，获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并示范应用。

1.11重大自然灾害狭小空间伤员救治便携式关键急救设备研发

研究内容：针对重大自然灾害现场狭小空间伤员救治，研发

背负式多参数实时动态监护和全自动基础生命支持一体机；研发

现场小型化创伤凝止血设备；研发现场便携式智能心肺生命支持

设备；研发现场快速大面积创伤性感染光动力防控装备。

考核指标：生命支持一体机可实现 5种以上多参数实时动态

监护和全自动胸外按压、呼吸通气、除颤功能；创伤凝止血设备

体积不大于 0.015m3，功率输出不小于 60W，持续工作不小于 4

小时；心肺生命支持设备质量不大于 8kg，连续工作不小于 48小

时，可模拟人工心肺为伤员供血供氧；创伤性感染防控装备治疗

创面不小于 50cm2，可抑制细菌繁殖。完成 4台（套）样机研制，

并在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队示范应用。送审行业/团体标准不少于

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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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多头

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内容

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科学家

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

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材料，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

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并作为项目预申报材料一并提交。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课题）；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的在研项目（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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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的在研项目负

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

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

目（课题）。

（5）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6）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计

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课题）。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

等法人单位。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

（3）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项目参与单位总数须符合指南要求；

（2）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张 贤 010-5888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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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尚 红 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 研究员

7 樊毫军 天津大学灾难医学研究院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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